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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能报报销销很很喜喜人人，，上上限限万万元元不不解解渴渴
社会救助政策宣传会上，众多市民热问医疗救助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喻
雯 ) 21日，记者获悉，涵源大街
北侧、凤凰山东侧将新建一处建
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的公租房。

近日，济南高新区房屋管理
中心在济南建设网挂出高新区公
共租赁住房涵园新居项目招标公
告。涵园新居公租房项目建设资
金来源于财政投资，项目位于涵
源大街以北、凤凰路以东，建筑面
积 1 9 0 6 0 0平方米，合同估算价
60000万元。

根据招标公告，项目共11栋
住宅楼，分三个标段建设。其中第
一标段包括1#、2#、4#、5#、6#住
宅楼及配套设施，面积约77089平
方米；第二标段包括7#、8#、9#住
宅楼及配套设施，面积约56551平
方米；第三标段包括3#、10#、11#

住宅楼及配套设施。
据了解，高新区近年来已经

建设多个公租房项目，其中沁园
新居公租房项目和孙村公租房项
目已在去年建成并通过摇号的形
式分配完毕。2012年高新区公租
房主要分配对象是在高新区注册
的企业，分配采取两级分配形式，
先摇号确定企业选房顺序，再由
企业分配给职工。沁园新居项目
就有14家企业中的近千名员工获
益。公租房分配结束后，各摇号企
业单位陆续分批入住，本月底将
有156户环卫工入住沁园新居。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殷亚楠 ) 21日，山东省暨济南
市“阳光救助暖万家”社会救助
政策现场宣传咨询服务活动在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举行。活动
现场，很多市民咨询医疗、大病
救助的相关政策。

此次宣传咨询服务活动由
山东省民政厅和济南市民政
局共同举办，山东省民政厅、
济南市民政局和历下、市中、
槐荫、天桥、历城五区民政局
的社会救助工作人员参加。工
作人员重点宣传了省政府最
近出台的《关于贯彻落实国发

〔2012〕45号文件加强和改进
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施意
见》，以及近年来全省及济南
市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医疗
救助、教育救助等社会救助工
作开展情况。

济南市民政局社会救助与
社会福利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凡是具有济南市常住居民户
口，因病导致家庭生活困难
的，均可申请医疗救助，包括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
五保供养对象、市、县、区确定
的因病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其
他人员。

济南市医疗救助的具体标
准为：对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
机构就诊给与门诊救助，政策
规定范围内个人负担超过1000
元以上的部分按照20%给与救
助，每人每年累计救助额不超
过2000元。救助对象的住院医
疗费用，在扣除各种医疗保险
(报销)补偿、医疗机构减免和
社会捐助后，对年度内政策规

定范围内的住院费用，按照不
低于 5 0% 的比例进行医疗救
助，每人每年累计救助金额不
超过10000元。

对于每年10000元的医疗
救助上限，有在现场咨询的市
民认为，虽然有政策已经很好，
但如果救助上限能再提高点就
好了，因为现在患有尿毒症、白
血病等重大疾病的患者，治疗
费用往往动辄数万元。

据了解，医疗救助的覆盖
面在各区有所不同，有的只
覆盖到低保家庭，有的则覆
盖到低保边缘家庭。市中区
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该区的医疗救助主要是
针对低保家庭，自费部分的
住院费按照55%的比例报销，
报销上限为10000元。门诊医
药费报销 2 0 %，上限为 2 0 0 0
元。

今年历下区设立了3000
万元专项资金，实现低保居民
大病费用全救助，低保边缘居
民 (低保标准上浮 2 5% )大病
费用绝大部分救助，覆盖了该
区2200户低保家庭和1681户
低保边缘家庭。救助对象在指
定医疗机构的医疗费用，低保
居民按1 0 0%救助，低保边缘
居民超过自负基数的部分按
90%的比例救助。

高新区将新建

19万m2公租房

不少市民在现场咨询医疗救助政策。 本报记者 殷亚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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